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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0_9D_E9_B2_81__c122_486212.htm 应该承认，在时下的

司法环境中，无罪辩护走得相当曲折。罗伯特?杰克逊曾说：

“在被定罪之前，享有自由的传统权利许可被告人不受阻碍

地准备辩护并防止在定罪之前遭受惩罚。” 但实践中由于无

罪判决率用来评价检察机关公诉案件质量的高低，造成全国

自上而下，对无罪判决率的追求空前高涨，上级领导、本院

领导、部门领导一再三令五申，有的检察机关把“若干年没

有无罪判决”作为成绩大肆宣传，一些检察机关甚至将无罪

判决率与评优、奖惩和升迁直接联系起来，从而造成和助长

了检察官、公诉部门乃至检察机关对无罪判决率的过分追求

。而法院往往因受到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影响，作出无罪

判决障碍重重。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在中国，

成功的无罪辩护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中指出：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审结一审刑

事案件2437426件，其中，免予刑事处分的只占1．42%；宣告

无罪的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

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人民

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对不构成犯罪

的1165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870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

无罪，体现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办案精神。 但是

好景不长，在2002年之后，无罪辩护及其成功率在中国又呈

下滑趋势。据《最高检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



指出，无罪判决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 应该坦然，现实中，法官作出无罪判决可谓“难于上青天

”，是否应当作出无罪判决，是否应当采纳无罪证据，往往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问

题。司法实践中，控、审机关是重配合而轻制约的，形成了

无须戳破的“秘密”---公检法是一家。由于案件质量是检察

工作的生命线，而法院的无罪判决会又被作为衡量侦检机关

是否办了“错案”的标准，进而作为决定侦检人员国家赔偿

责任的根据，因此法院判决无罪时通常会很“慎重”，往往

主动考虑侦检机关的现实利益，十分注意与同在党的领导下

的公检法机关的协商解决。这种公检法内部协调的制度在一

些地方作为经验来介绍。法院拿到案件后，先进行审查，觉

得有问题，就先让检察院先撤回去，另作处理。实践中存在

的“实报实销”（被告人已经被关了多久、就判处多长刑期

）、对在押被告人判处缓刑、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的做法，就

是折衷的处理方式。法院作出这种处理后，侦检人员得以逃

脱“错案”责任，单位也不必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被告人也

能够从羁押当中解脱出来，一般也会“适可而止”、“见好

就收”，接受这种处理结果。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

订颁行后，许多人欢呼雀跃，以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可以大

显身手了，但新法实施以来，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刑事

辩护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律师的刑事辩护越来越难。一些

执法人员法律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簿，但特权思想严重，

他们将司法机关作为“衙门”，往往在律师身上显示其作威

作福的权力，当律师在庭审辩论中提出不同或新的观点或论

据后，就极力压制和打击。甚至将法庭上的冲突直接带入案



件的处理中，想当然地搬来《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辩护的

禁止性规定，作为“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

利剑”高悬在辩护律师头上，随时准备落下。在有律师参与

的刑事诉讼中，一旦出现证人拒供、翻供、串供等情况，就

怀疑是辩护律师在捣鬼，是律师暗地诱使造成的。辩护律师

因为推翻了控方的指控，或者提出来与控方不同的证词，就

被认为提供了伪证，而以“伪证罪”、“包庇罪”、“妨害

作证罪”使律师身陷囹圄。据有关统计，律师因办理刑事案

件而蒙难的案件直线上升，仅《刑事诉讼法》修订颁行后的

一年多，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例如，1997年3月

，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刘正清律师受一被指控受贿罪的被告

人的委托，担任被告人上诉的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刘律

师作了调查，认为被告人获得的2万余元款项，属于借贷关系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

。云溪区检察院认为，由于刘正清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向二审

法院提交了多份证言，导致证据冲突、混乱，致使二审法院

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重审的。是律师引诱的结果。1997

年11月5日，刘律师作完该案重审辩护后，刚走出法院大门，

即被检察院以“问话”为由，强行带至检察院，随后，以“

妨害证据罪”批捕。案件发生以后，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与全市旁听律师发生严重的冲突，多

名律师被殴打、扣押。后到了1998年3月，检察机关才撤销了

该案件。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风险还有来自对方当事人

的。因代理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者有之；抠出眼珠者有之

；还有来自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例如，2004年，在河南

省原阳县发生的辩护律师被错误逮捕，就是因为这位律师忠



于律师职业纪律和执业道德，没有按照当事人家属要求为被

告人串供遭到陷害，而招来的牢狱之灾。 公安、检察机关的

错抓、错拘，对方当事人，甚至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打击

报复，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普遍的恐慌心理：为被告人

辩护而自己却反而成为了被告人，以致于使刑事辩护成为律

师执业的雷区。一些律师直接宣称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有

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防范实际上防不胜防的风险，将不办理刑

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

参与率下降，不到30％，使得原本就非常幼稚的刑事辩护制

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难怪有律师由衷感概，“在中国现阶

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律师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在律师队伍中，

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个别的“害群之马”，有的确实在

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犯罪，受到一定的惩罚也不冤枉，但有的

人对个别律师涉嫌犯罪幸灾乐祸，他们大肆渲染，大做文章

，趁机贬低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形象。 有人认为，站在被告

席上的被告人都是坏人，刑事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律

师还会被人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伶牙俐

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

。有些人责难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司法机关设置了障碍，不利

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对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于是，有人

就建议：“要明文规定，对乱作无罪辩护，屡教不改的，吊

销其律师执照。” 在一些人看来，“律师为一个明显有罪的

委托人辩护这个事实就可以使不少人得出该律师自己也好不

了多少的结论。”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本来是为当事人洗清

罪名、免受冤屈，替被告人说理，但在诉讼审理过程中，面



对滥施权力的机关，律师本人也只能束手被擒，以致于有媒

体在报道一辩护律师被抓时，发出了“谁来为律师辩护”的

感慨。 然而，作为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责任，是天职。

无罪辩护本来就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

穷尽一切手段，不畏风险，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天职。律

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

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

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无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还是邓

斌、陈希同等被告，他们是人神共愤，但他们都有获得公正

审判的权利，他们也应该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在他们获得

法院公正审判并作出最终判决之前，他们只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还不是罪犯。贝卡里亚曾说过，“在法官判决之前

，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维护和帮助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行使其应有的辩护权利，也是律师天职所在。但为他

们辩护，并不意味着律师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行为，更不等于

同他们站到了一起。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艾伦?德

肖微茨教授曾强调：“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

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

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

到难过，但我希望我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象一个

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道

理。” 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

，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

是可以取得战果的。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

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云南省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此前还



曾对云南省环保局某处副处长施某涉嫌受贿一案判决无罪，

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

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在我们的以往经验

中，无罪辩护仍然能在夹缝中求希望，取得一定战绩的。如

：马X明涉嫌共同巨额贩毒被判无罪，龚X涉嫌合同诈骗及虚

报注册资本被判无罪案等等诸多成功无罪辩护案例。正如培

根所言：“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

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 ”在不

甚理想的司法现实中，律师也只有充分发挥律师职业的职能

，才能真正做到以经典辩护成就品牌，以满腔热血推动法治

。 追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首先，必须避开职业陷阱，否则

，全功尽弃。其次，更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开放的办案

思维、高超的论辩技巧和无畏的时代精神。如同胡乔木同志

在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上所说：“你带着荆棘的王冠而来，

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

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

也曾说：“律师本身应是法制建设里面最好的一面镜子，律

师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律师里看到的东西最清楚，碰到的

问题最深刻，所受的切肤之痛比别人更多。” 对律师来说，

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在侦

查阶段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

，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

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

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

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一直思考



，如何将我们的实战经验，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老子

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

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因此，我们整理了这本全面、

深度描述无罪辩护案例的专著。所选案例均是我们多年执业

的精髓所得。希望读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庙廊之才，非一

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区区微衷，尚请贤明

鉴之。 鲁迅有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记得：“真正的勇士，敢

于面对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转轨阶

段的中国，法治的进程必定是充满荆棘，时代需要有挑战强

权的大无畏精神，地狱之门向我们趟开着，让我们一起用满

腔的热血去换取中国的法治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